
 

▼▲▼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 ▼▲▼ 
 
 

 

 

 

 

 

 

 

 

 

 

 

 

 

 

 

 

 

 

 

 

 

 

 

 

 

 

 

 

 

 

 

 

 

安全是回家唯一的路             定期檢查確實做 預防事故最有效 

顧客肯定與期許 
   鄭先生 112 年 11 月 13 日致本局經理顧客意見函讚譽本轄苑裡山腳郵局賴冠行，熱心協助辦理存摺紀錄補發。 

   許先生 112 年 11 月 23 日致本局經理顧客意見函讚譽本轄通霄郵局陳亭君，協助重新設定行動郵局及支付 APP。 

   謝小姐 112 年 11 月 28 日致本局經理顧客意見函讚譽本轄頭份郵局鄭春益，熱心且詳細說明劃撥帳號事宜。 
   

檢舉貪瀆專用信箱：苗栗中苗郵局第 44號信箱     苗栗郵局政風室電話：037-327656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貪瀆專線：0800-286-586 

苗栗郵局營業窗口 112 年 11 月退還公眾溢收款 (取前 15 名) 優良事蹟人員名單 

服務郵局 姓名 退還筆數/金額 服務郵局 姓名 退還筆數/金額 服務郵局 姓名 退還筆數/金額 

苑裡山腳郵局 陳靜玟 1/52424 公館鶴岡郵局 林欣蓮 3/26000 頭份郵局 李佳玲 2/11000 

苗栗中苗郵局 邱珮婷 3/50000 頭份上公園郵局 黃佳婷 4/23700 公館鶴岡郵局 吳昕蓓 3/10000 

後龍郵局 蕭夢誼 4/43599 通霄郵局 杜雅雯 4/22000 頭份蟠桃郵局 黃韻晴 3/9000 

苑裡郵局 羅凱云 2/36500 後龍郵局 劉又慈 1/14000 公館郵局 鍾文翔 2/9000 

苗栗中苗郵局 劉宜靜 3/31000 苗栗中苗郵局 詹子昕 2/13000 苑裡社苓郵局 詹佳珍 1/8000 

防詐專區宣導【慎防 RCS 或多媒體釣魚詐騙簡訊】 

一名住北部地區年約30歲擔任上班族的黃先生，接獲「RCS即時通訊功能」傳遞之釣魚簡訊，內容為「尊
敬的用戶，您好！請您注意，您的ETC費用尚未繳納，請儘快完成繳費以避免影響您的ETC服務使用。如有任
何疑問，請登錄我們的官方網站」，因黃先生平日有用車習慣，認為可能遺忘繳交停車費，隨即點擊簡訊中網
址，於未經查證下依照指示輸入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資料，遭盜刷新台幣8萬餘元。 

基此，刑事警察局提醒民眾，雖然近期政府防堵惡意簡訊有成，但仍需小心查證，如收到「+號開頭之境
外簡訊」，且有上述關鍵字及夾帶可疑網址等內容切勿理會，亦請Android手機用戶可先關閉「RCS即時通訊
功能」，以避免收到詐騙訊息；民眾也可至「165全民防騙官網或警政服務APP」，填入基本資料（姓名、聯絡
電話）後，並於註解說明欄位中提供發訊者資訊、簡訊內容等資訊，再將訊息截圖上傳後送出，就能快速完成
詐騙檢舉。                                 (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廉政倫理小故事 
漢代漢陽太守龐仲達，於

任內很重視轄區賢達人

士的興革意見。當時漢陽

郡中一個具有特殊節操

的教育家，叫做任棠，某

日龐太守特別親訪，但任

棠卻不與其交談，只是將

一大棵蕹白、一盆清水放

在門口，自己則是抱著孫

子，蹲在門檻後面。龐仲

達左右見任棠如此踞傲

無禮，便欲加以斥責，但

仲達卻說：「我想他大概

是要我明白怎麼做太守

吧，一盆清水，是要我為

官清廉；拔一根蕹，是要

我敢於懲治豪強；至於抱

一個小孩，就是要我能夠

體恤弱小啊！」講完後即

笑著離開。從此以後，龐

仲達更加勤政愛民，廣泛

的瞭解民眾的需求，並造

福百姓。 

可見，現代政府施政，也

是要主動瞭解民隱民瘼，

並且廣泛地與意見團體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問
答集 

問：機關同仁受廠商或學術
單位邀請擔任講座或研
習會之評審（選）等活
動，所支領鐘點費及稿
費有限制嗎？若受領名
目為出席費，是否屬本
規範範疇？ 

答：公務員參加私部門所舉
辦之活動規定： 

(一) 支領鐘點費額度：每小
時 不 得 超 過 新 臺 幣
5,000元。 

(二) 領取稿費額度每千字不
得超過新臺幣2,000元。 

(三) 若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
所邀請或籌劃者（如受
機關補助之團體或學術
單位），應先簽報其長官
核准並知會政風單位登
錄後始得前往。 

(四) 出席費雖未於本規範明
定，建議比照前揭額度

辦理。 

苗栗郵局政風室     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份     92 . 1 .16 創刊 

請傳閱簽章： 

公務機密宣導【將檢舉人資料外洩廠商 水利署工程員罰 2 萬換緩起訴】 

經濟部水利署鄭姓工程員，因處理民眾通知新北市開南橋工程缺失時，為貪圖方便，竟將通報民眾的電子
檔資料，私訊給施工廠商群組，涉嫌洩密。台北地檢署因鄭男認罪，7日給予鄭緩起訴，期間1年，命他須支付
公庫2萬元。 
  檢方調查，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工務課鄭姓工程員，負責十河局工程案件設計監造，明知依「全民監
督公共工程管制考核作業要點」規定處理通報案件時，應對通報民眾的身分或資料保密。但鄭男於今年2月9日
下午4時，接獲經濟部水利署通報有全民督工通報案件，其中他承辦位於新北市鶯歌區的「109年度塔寮坑溪排
水開南橋下游左岸段維護工程」有民眾反映施工缺失，因翌日起即為春節連假，上級指示他須於10天內完成會
勘報告。鄭男為求迅速完成工地會勘及改進缺失，一時疏失將包括通報民眾的姓名、連絡電話、電子信箱的「民
眾通報案件基本資料管理畫面」電子檔，直接以LINE傳送施工廠商「ＯＯ營造」的工作人員群組，涉嫌洩密，
遭廉政署送辦。                                       (來源：中時新聞網) 

陽光法案專區 
所謂「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陽光是最佳的防腐劑」，政治制度的透明
化、公開化是政府清明的表徵，藉由立法將政府施政行為進一步的透明
化、公開化是防止公務人員貪污瀆職的最佳防腐劑。 

陽光法案宣導【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Q&A】 

Q：申報人已完成申報表，可否申請更

正？申請更正時間有無限制？ 

A：依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
查閱辦法修正條文第6條規定，申報

人於申報後至查核對象確定前，發

現申報資料錯誤時，得重新詳實填
寫申報表，提出於原受理申報機關

（構）申請更正（其採網路申報方式

者，得自行上網更正後重新上傳申
報資料），原申報表不得抽換；然申

報人成為被查核對象後，則申報人

即 無 從 申 請 更 正 申 報 表 。                                  
(來源：廉政署) 

安全維護宣導專區【滅火器使用注意事項】 

一、目前郵局之乾粉滅火器效期為3年，各單位應定期檢查，確

認功能正常，如發現逾期情形，請通知勞安單位更換。 

二、如滅火器壓力表指針非位於綠色範圍或鋼瓶有鏽蝕情形，

請通知勞安單位更換。 

三、滅火器係使用在「初期火場」，也就是在火災發生的第一時

間，或是火焰高度約在二十五公分以下時，如此滅火才有
較高的成功率，如火勢已經擴大、濃煙瀰漫或初期滅火失

敗，人員就應該立即避難逃生。 

四、應確認單位滅火器擺放位置，俾免火災發生時，因找尋滅
火器致延誤救火時效。 

五、使用滅火器時請位於上風處，千萬不要噴到自己或他人。

郵局配備之乾粉滅火器成分是ABC乾粉，具有腐蝕性，若
噴到眼睛有失明之虞，若噴到其他部位則有灼傷的可能。 

郵政不法案例 

【案例摘要】 
某單位佐理員○○○承辦員工建議案之審查業務，為規避未如期辦理案件審查之責，私
自偽造不實內容之便箋回復管考單位，並偽刻主管職章蓋用於前揭便箋，填寫不實資料
於「員工建議案審定單」蓋用偽造主管職章，製作不實「員工建議案審定單」，並獲取
審查費新臺幣2,240元。 
【處理情形】 
該名佐理員疑涉犯刑法偽造文書、行使業務文書登載不實、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與詐
欺取財等罪嫌，已函送轄管地方檢察署偵辦，並記1大過處分。 


